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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办企业——筹建期 



 
重点关注：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 

 
  排污许可管理制度  



自建企业慎重选址 
水源地  商住楼  



 A公司是一家从事“高密度聚乙烯复合管”生产的企业。 
 
• 2019年4月，某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该

公司新增三条挤出造粒生产线，无配套废气收集处置设施，
也未能出示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环保验收手续。 

 
• 区生态环境局以涉嫌违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三

同时”制度为由，对A公司立案调查。 

典型案例：李代桃僵 双双受罚 



    调查中，A公司称其“高
密度聚乙烯复合管”项目整
体上曾办理环评报批和环保
竣工验收，将对三条挤出造
粒生产线的环境问题开展积
极整改。 
 
区生态环境局依法向A公司
发出《行政处听证告知书》，
告知拟对其违法行为作出罚
款46.1万元的决定。 
 
 
 



典型案例：李代桃僵 双双受罚 

 A公司早已不再从事“高密度

聚乙烯复合管”生产，以租赁
厂房获得收入。受B公司请托，
代为顶包。 
 
为自证清白，A公司当场提交
与B公司的《厂房设备转让协
议》、B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B公司支付的水电费发票等相
关资料凭证。 

A本想借着多年前的环保手续
为B公司蒙混过关，没想到新
增的三条挤出造粒生产线让B
公司的违法行为露出马脚。 
 
依据《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
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区生态环
境局对A公司（出租人）恶意
误导执法工作，拒不配合提供
承租人信息的违法行为，作出
罚款贰万元的处罚决定。 
 
当然，B公司也为其环境违法
行为付出了相应代价。 
 
 



企业管得好——日常运行 



建章立制 

• 企业环境管理制

度 

• 环保设施运行台

账 

• 固体废物管理台

账 

• 自行监测记录 

 

 

规范贮存 

• 落实三防措施 

• 标识标志准确

完整 

• 避免混堆 

 

 

 

信息公开 

• 重点监管企业 

• 超标超总量企业 

• 垃圾焚烧发企业 

 

三要：要建章立制、要规范贮存、要信息公开 



一般工业固废贮存 

固废危废规范管理示例 

1.不得露天堆放。 
2.对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应当按照国
务院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贮存设施、
场所，安全分类存放，或者采取无害化处置措
施。贮存工业固体废物应当采取符合国家环境
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 
3.张贴一般固废贮存场所标牌。 
 
总体满足三防要求：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 



危废规范贮存—落实“三防”要求 

固废危废规范管理示例 

防渗漏、防扬散、防流失 



危废规范贮存—张贴标识标签 

固废危废规范管理示例 



危废规范贮存—间隔分开、制度公示 

固废危废规范管理示例 



危废规范贮存—管理台账、废气治理 

固废危废规范管理示例 



不超标超总量 

• 一证式管理 

• 超过国家或本市

标准排放污染物 

• 超总量排放污染

物 

不无组织排放 

• 无组织排放生

产性粉尘废气 

 

• 未在密闭空间

从事产生含挥

发性有机物废

气的生产经营

活动 

 

逃避监管排放 

• 逃避监管排放大

气污染物 

• 逃避监管排放水

污染物 

• 非法倾倒处臵危

险废物 

三不要：不超标超总量、不无组织排放、不偷排 



典型案例：某造纸厂污染环境案 

 

• 该厂以回收废旧书纸为原料加工生产卫生纸。 

 

• 生产工艺为：先将废旧书纸粉碎，注入高温热水形成纸浆，加入
苛性钠（主要成份NaOH）进行脱墨；然后再对纸浆中掺入漂白
粉（次氯酸钠），将混有漂白粉的纸浆送入传送带，经烘干形成
卫生纸，然后经切割、打包，形成卫生纸成品。 

 

• 生产工艺中产生的污水通过管道排放至厂房后的渗坑内，废水既
含有脱墨渣、废碱液，又含有大量漂白粉。渗坑中间，有一暗管
连接附近河道河床底部，以夜色为掩护，不定期向河道偷排。 

【案情简介】 



犯罪嫌疑人富某指认生产车间产生
含有脱墨渣的废水 

生产车间制造卫生纸的传送带 



富某指认车间向渗坑排放废水管道 

富某、证人指认渗坑和暗管 



典型案例：跨区非法倾倒、处置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罪案 

【案情简介】 

              2022年7月，崇明区生态环境局接群众举报：七滧港南端500米水面呈
乳白色并伴有大量死鱼漂浮,现场有浓重刺激性化学气味，周边群众群情激
奋。接报后，公安机关同步介入调查该事件。 
        经查，2022年7月以来，某化工企业数次在夜间凌晨将生产废液偷运至
崇明区某公司（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在该公司闲臵厂房内挖坑倾
倒、填埋处臵，废液逐渐外溢至七滧港，导致河道污染。崇明区生态环境
局立即会同属地政府，调集多方力量，开展应急处臵，委托资质单位清运
倾倒废液和污染土壤，处理受污染水体，同步启动对该案的环境损害评估
工作。 
        经现场采样鉴定，倾倒入坑的生产废液属于危险废物，7月以来已共计
倾倒数百吨。 



闲置厂房 调查取证 污染环境 

采取挖坑填埋方式 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取证 造成河道污染，鱼虾死亡 



【查处情况】 

     本案中的崇明区某公司，不具备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其非法排放、倾倒、处臵危险废物超过三吨的行
为涉嫌污染环境罪。 
      本案中的某化工企业，以涉嫌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
罪论处。 
       2022年8月25日，崇明区生态环境局将上述案件材
料正式移送公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公安部门于2022
年7月31日立案调查。检察机关于2022年9月7日决定批
捕涉案人员6人，取保候审5人。 
      同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启动生态损害赔偿。 



财务自由了——退出阶段 



拆除活动污染防治 

     《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二条 企业事业单位拆除设施、设备或者建筑
物、构筑物的，应当采取相应的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第八十六条（四）拆除设施、设备或者建筑物、构筑
物，企业事业单位未采取相应的土壤污染防治措施或
者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未制定、实施土壤污染防治
工作方案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监管
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以2-20万罚款；造成严重后果
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责令停产整治。 
 



拆除活动污染防治 

  《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技术规定》 
 
     适用于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
镀、制革、造纸、钢铁、制药、农药、印染等行业企
业拆除生产设施设备、建（构）筑物和污染治理设施
的土壤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工作。 
 
     重点防止拆除活动中的废水、固体废物，以及遗留
物料和残留污染物污染土壤。 



典型案例：奉贤区某公司非法排放、处置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罪案 

【案情简介】 

       2022年8月1日，奉贤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接举报称某公司涉嫌非法
填埋易燃易爆垃圾与废油。接报后，执法人员立即会同公安部门、属地政
府工作人员前往现场，并对可疑填埋区域实施挖掘。 
       经查，该公司生产车间原用于摆放落地机床的坑内（机床已搬离、坑
约300平米）填埋废切削液桶等沾染危险废物的废包装物和建筑垃圾。其他
放臵落地机床的坑内，存有废机油和乳化液等油水混合物，且油水混合物
通过软管和小型潜水泵排放至车间外绿化带，无防渗漏措施，油水混合物
正不断向地下渗漏。 
       经初步鉴定，坑内废包装容器和油水混合物均为危险废物，非法填埋、
排放危险废物造成的公私财产损失超过三十万元人民币。  



挖掘现场 软管排油 

【现场图片】 



【查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
第（五）项、第（九）项、第十五条的规定，奉贤区
生态环境局将此案件移送公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公
安部门于2022年8月31日立案调查。 
 
        针对该公司环境违法行为的生态损害赔偿工作正
在进行中。 



万一涉嫌违法怎么办？ 



 
  

积极配合调查 
 
陈述申辩、听证 

 
是否列入免罚清单 

 
  争取从轻、减轻处罚 

 
 生态损害赔偿  
 

 
 



不予行政处罚的基本条件： 
 
 首次被发现 

 
 轻微违法行为 
 
 当场/及时纠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对于适用不予行政处罚的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违规

行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

结合的原则，通过批评教育、指导约谈等措施，

促进生产经营者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谢谢大家！ 


